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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３．１．２、３．１．７、３．１．８、３．１．９、３．２．２、３．３．１、３．３．２、４．２．１．１、４．２．２．１、４．２．２．２、４．３．５．１、

４．３．５．２、６．４．１．３、６．４．３．４、６．４．３．５、６．５．４、７．１．１、７．１．５、７．１．６、７．１．１２、７．３．６．２、７．４．１．４、７．４．３．５、

８．１．２～８．１．９、８．２．２、８．３．１、８．３．６、９．１．３、１０．１．１、１０．１．２、１０．３．５、１０．３．８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

性的。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２１４１—１９８９《货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ＧＢ／Ｔ１５３８８．１—１９９４《双线循环式货运架

空索道设计规范》和ＧＢ／Ｔ１５３８８．２—１９９４《单线循环式货运架空索道设计规范》。

本标准与ＧＢ１２１４１—１９８９、ＧＢ／Ｔ１５３８８．１—１９９４、ＧＢ／Ｔ１５３８８．２—１９９４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增加了索道型式选择、索道设计、设备研制、设备出厂的基本原则（见３．１．１、３．１．２）；

———增加了承载索采用夹块锚固方式和圆筒锚固方式的规定（见４．３．５．１、４．３．５．２）；

———增加了钢丝绳维护、检验、报废、局部更换等内容（见４．４、４．５）；

———增加了货车设计的基本要求（见５．１．３）；

———增加了在货运索道中采用客运索道弹簧式抱索器的技术内容（见５．２．２．１）；

———增加了循环式索道和往复式索道线路选择的要求（见６．２．２、６．２．３）；

———增加了线路设计的基本规定（见６．３．１～６．３．５、６．３．７）；

———增加了牵引索导向装置的要求（见６．４．２）；

———增加了托（压）索轮组的设计要求（见６．４．３）；

———修改了支架的设计要求（本版６．５．４，ＧＢ／Ｔ１５３８８．１—１９９４版１０．２）；

———对支架基础的设计要求进行了修改（本版６．５．６，ＧＢ／Ｔ１５３８８．１—１９９４版１０．４）；

———增加了支架的地锚、起吊架、检修平台等设计要求（见６．５．７、６．５．８）；

———增加了站房设计的安全要求（见７．１．１、７．１．５、７．１．６、７．１．１１、７．１．１２）；

———增加了驱动站、自动转角站、采用多段驱动的循环式索道的中间驱动站、承载索张紧区段的中

间站的选址要求（见７．２．４～７．２．７）；

———增加了装载站和卸载站料仓有效容积的规定（见７．３．３）；

———对摩擦式驱动装置防滑安全的内容进行了修改（本版７．４．１．８，ＧＢ／Ｔ１５３８８．１—１９９４版６．２．１）；

———对驱动装置的制动器和电动机的内容进行了修改（本版７．４．１．１０、７．４．１．１１，ＧＢ／Ｔ１５３８８．１—

１９９４版６．２．２、６．２．３）；

———增加了张紧装置有关安全和装备水平方面的要求（见７．４．２．１、７．４．２．２、７．４．２．４）；

———增加了脱开器与挂结器、加速装置与减速装置、偏斜鞍座等设备的设计内容（见７．４．５～７．４．７）；

———增加了对索道供电电源、信号传递、控制方式、安全功能屏蔽等方面的规定（见８．１）；

———增加了电气拖动与控制方面的安全要求（见８．２）；

———增加了电气保护与安全方面的要求（见８．３．３～８．３．７）；

———增加了电气操作和显示设备颜色选择方面的规定（见８．４．８）；

———增加了索道防雷方面的安全要求（见８．５．２～８．５．４）；

———修改了线路保护设施的设置条件（本版９．１，ＧＢ／Ｔ１５３８８．１—１９９４版９）；

———增加了索道投入运营的基本要求（见１０．１．２）；

———增加了有关索道运营方面所需的岗位及岗位责任制的内容（见１０．２）；

———增加了索道每日、每月、每年的检查以及经常性和不定期检查的要求（见１０．３．２～１０．３．５）；

———增加了对单线循环式索道固定抱索器定期移位的规定（见１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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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对承载索进行窜位的要求（见１０．３．１０）。

本标准由全国索道、游艺机及游乐设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昆明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中国瑞林工程技术有限公司、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

院、宁夏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泰安市永安索道工程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张惠娟、王红敏、任宏州、李学文、张斗存、张建、张勇、彭加宁、郭向东、苏莘文、

韩晓明、戴紫孔、徐海西、白永福、洪金利、刘振才、白文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２１４１—１９８９；

———ＧＢ／Ｔ１５３８８．１—１９９４；

———ＧＢ／Ｔ１５３８８．２—１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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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架空索道安全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货运架空索道的设计、制造、检验、使用与管理等方面最基本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循环式货运架空索道和往复式货运架空索道。

本标准不适用于林业集材索道、其他部门的简易索道和客货两用索道以及临时架设的轻便索道。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８９１８　重要用途钢丝绳（ＧＢ８９１８—２００６，ＩＳＯ３１５４：１９８８，Ｓｔｒａｎｄｅｄｗｉｒｅｒｏｐｅｓｆｏｒｍｉｎｅ

ｈｏｉｓ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ｄｅｌｉｖｅｒｙ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ＭＯＤ）

ＧＢ／Ｔ９０７５　索道用钢丝绳检验和报废规范

ＧＢ／Ｔ２０１１８　一般用途钢丝绳（ＧＢ／Ｔ２０１１８—２００６，ＩＳＯ／ＤＩＳ２４０８：２００２，Ｓｔｅｅｌｗｉｒｅｒｏｐｅｓｇｅｎｅｒａｌ

ｐｕｒｐｏｓｅｓ—Ｍｉｎｉｍｕｍ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ＭＯＤ）

ＧＢ５０００７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０９　建筑结构荷载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０　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１７　钢结构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２７　架空索道工程技术规范

ＧＢ５０１９１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ＹＢ／Ｔ５２９５　密封钢丝绳

３　基本规定

３．１　一般规定

３．１．１　货运索道分为：单线循环式货运索道、双线循环式货运索道、单线往复式货运索道、双线往复式

货运索道等类型，选择何种索道型式应根据建设条件、技术条件等，经过综合技术经济比较后确定。

３．１．２　索道设计、设备研制应以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和安全可靠为原则，设备出厂时，应按有关标准进

行检验，建立技术档案并出具合格证书，不符合设计要求的设备，严禁出厂。

３．１．３　选择索道线路和站址时，应考虑当地的气候条件、地理条件、环保要求、交通情况以及索道需要

跨越的建筑设施等因素。

３．１．４　未设转角站或转角装置的索道，其线路中心线的水平投影应为一直线；设有转角站或转角装置

的索道，相邻的站房或装置之间的线路中心线的水平投影也应为一直线。

３．１．５　工作制度

３．１．５．１　索道的工作制度宜与衔接企业的工作制度一致。

３．１．５．２　年工作日应符合有关行业的规定，但非连续工作制索道不宜小于２９０ｄ；连续工作制索道不宜

大于３３０ｄ。

３．１．５．３　每日工作小时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班作业宜采用７．５ｈ；

———两班作业宜采用１４ｈ；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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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班作业宜采用１９．５ｈ。

３．１．５．４　运输不均衡系数应符合下列规定：

———一班作业宜采用１．１；

———两班作业宜采用１．１５；

———三班作业宜采用１．２。

３．１．６　索道需要夜间运行时，在站内应设足够亮度的照明设备，在站口应设投光灯。

３．１．７　索道各站房应配备相应的消防设施。

３．１．８　索道不应超载运行。

３．１．９　货车严禁载人。

３．２　运行速度

３．２．１　索道的最高运行速度，不宜超过表１的规定。

表１

索 道 型 式 最高运行速度／（ｍ／ｓ）

单线循环式货运索道 ４．５

双线循环式货运索道 ５．０

单线往复式货运索道 ６．０

双线往复式货运索道 ８．０

３．２．２　索道除具有正常的运行速度外，还应具有０．３ｍ／ｓ～０．５ｍ／ｓ的检修速度。

３．３　净空尺寸

３．３．１　索道跨越或穿越有关设施、区域时的最小垂直净空尺寸，应符合表２的规定。

表２

跨越或穿越类别 跨越或穿越说明 净空尺寸／ｍ

铁路 保护设施底部距轨面

公路 索道或保护设施底部距路面

架空电力线路
索道穿越时电线距索道顶部

索道跨越时保护设施底部距电力线

航道 索道或保护网底部距桅杆顶

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规范的要求

建、构筑物 索道或保护设施底部距屋顶 ２．０

禁伐林木 索道底部距林木最高点 ２．０

非机耕地 索道底部距耕地表面 ３．０

滑雪道 索道底部距雪道表面 ３．５

机耕地 索道底部距耕地表面 ５．０

街道、广场 索道或保护设施底部距地面 ５．０

人烟稀少区 索道底部距地面或雪面 ３．０

无人通行区 索道底部距地面或雪面 ２．０

　　注１：索道底部是指货车或空牵引索在跨间的最低静态位置再加上动态附加值（承载索挠度的５％或运载索挠度

的２５％），以最低位置为准。

注２：索道顶部是指线路上没有货车，承载索或运载索最大张力增大１０％时在跨间的最高静态位置。

注３：索道跨越航道时的净空尺寸，应以五十年一遇的最高洪水位为准。

３．３．２　货车与内外侧障碍物之间的最小水平净空尺寸，应符合表３的规定。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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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障碍物名称 货车或钢丝绳摆动情况 净空尺寸／ｍ

无导向装置的支架 货车横向内摆０．２０ｒａｄ ０．５

有导向装置的支架 货车横向内摆０．１４ｒａｄ ０．５

与索道平行的

交通运输道路
承载索或运载索或牵引索最大静挠度的２０％横向外摆 １．５

与索道平行的

架空电力线路
承载索或运载索或牵引索最大静挠度的２０％横向外摆 不小于电杆的高度

建筑物、岩石

双线索道货车横向外摆０．２０ｒａｄ，

再加上跨距大于３００ｍ时的０．２％增加值
３．０

运载索最大静挠度的１０％横向外摆

加上固定式抱索器货车横向外摆０．２０ｒａｄ
１．５

运载索最大静挠度的１０％横向外摆

加上脱挂式抱索器货车横向外摆０．３５ｒａｄ
１．０

林间通道

双线索道货车横向外摆０．２０ｒａｄ，

再加上跨距大于３００ｍ时的０．２％增加值
１．５

运载索最大静挠度的１０％横向外摆

加上固定式抱索器货车横向外摆０．２０ｒａｄ
１．０

运载索最大静挠度的１０％横向外摆

加上脱挂式抱索器货车横向外摆０．３５ｒａｄ
０．５

　　注：跨距大于３００ｍ时的０．２％增加值，是指当跨距大于３００ｍ时，跨距每增大１００ｍ，货车纵向中心线向外侧移

动０．２ｍ。

３．３．３　索道的索距

３．３．３．１　索道的索距宜取表４所规定的数值，并按表３的规定校验。

表４

索 道 型 式 货车容积／ｍ３ 索距／ｍ

单线循环式货运索道

０．２～０．２５ ２．５

０．３２～０．８ ３．０

１．０～１．２５ ３．５

当驱动轮直径大于３．５ｍ时，索距应等于驱动轮直径

双线循环式货运索道

０．５～１．０ ３．０

１．２５～１．６ ３．５

２．０～２．５ ４．０

３．３．３．２　验算货运索道索距时，应选择最大跨距的中点位置。在２００Ｐａ工作风压作用下，重车侧承载

索或运载索和货车应向外侧偏斜，空车侧承载索或运载索和货车亦应向同一方向偏斜，此时空车不应接

触重车侧任何部位。

３．３．４　当索距发生变化时，承载索或运载索在支架上的水平力不应大于垂直压力的１０％，承载索或运

载索在该支架上的水平偏角不应大于０．００５ｒａｄ。

３．４　风雪荷载

３．４．１　计算风压

３．４．１．１　索道运行时为２００Ｐａ，索道停运时为８００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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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２　最大风速大于３６ｍ／ｓ的地区，应取当地最大风压值。

３．４．２　体型系数宜符合表５的规定。

表５

名　　称 体　型　系　数

密封钢丝绳 １．２

非密封钢丝绳 １．３

货车 １．４

托、压索轮组 １．６

圆管形支架 １．２

方管及轧制型材支架 ２．０

３．４．３　当跨距大于４００ｍ时，钢丝绳承受风力的计算长度应按式（１）计算：

犾Ｈ ＝２４０＋０．４犾 …………………………（１）

　　式中：

犾Ｈ———钢丝绳承受风力的计算长度，单位为米（ｍ）；

犾———计算跨的斜长，单位为米（ｍ）。

３．４．４　冰、雪荷载应按国家现行的有关规范执行。

４　钢丝绳

４．１　钢丝绳的选择

４．１．１　索道应选择符合ＧＢ８９１８、ＹＢ／Ｔ５２９５要求的钢丝绳，亦可选择符合ＧＢ／Ｔ２０１１８要求的钢

丝绳。

４．１．２　承载索应选用密封钢丝绳，其公称抗拉强度不宜小于１３７０ＭＰａ。

４．１．３　运载索和牵引索应选用线接触或面接触同向捻带绳芯的股捻钢丝绳，外层钢丝直径不宜小于

１．５ｍｍ，公称抗拉强度不宜小于１６７０ＭＰａ。在腐蚀环境中工作的运载索和牵引索，宜采用镀锌钢

丝绳。

４．１．４　平衡索和辅助索应选用线接触或面接触同向捻带绳芯的股捻钢丝绳。在腐蚀环境中工作的平

衡索和辅助索，宜采用镀锌钢丝绳。

４．１．５　张紧索应选用挠性好和耐挤压的股捻钢丝绳，其公称抗拉强度不宜大于１７７０ＭＰａ。

４．２　钢丝绳参数的确定

４．２．１　抗拉安全系数

４．２．１．１　各种钢丝绳的抗拉安全系数即钢丝绳的最小破断张力与钢丝绳最大工作张力之比，不应小于

表６中的数值。

表６

钢 丝 绳 的 种 类 安 全 系 数

承载索 ３．０

牵引索、运载索、平衡索 ４．５

张紧索 ５．０

信号索 ３．３

４．２．１．２　承载索的最大工作张力应包括：

———承载索张紧重锤的重力；两端锚固时应为计算起点的设计张力，并应计入温度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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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索的张紧索在导向轮上的阻力。

———由高差引起的承载索重力的变化，及两端锚固时为由货车引起的张力的变化。

———承载索在鞍座上的摩擦阻力。

４．２．１．３　运载索的最大工作张力应包括：

———张紧装置的初始张力；

———由高差引起的运载索重力和货车重力的分力；

———各支架托（压）索轮组的阻力；

———站内有关设备的运行阻力；

———液压张紧装置或重锤张紧装置张紧力的增加值（重锤张紧装置张紧力变化范围不超过３％时，

可忽略不计）；

———对于循环式索道，不需计入索道启、制动时的惯性力。

４．２．２　钢丝绳最小张力与横向载荷的关系

４．２．２．１　承载索张紧端的初张力与单个车轮最大轮压之比，应符合表７的规定。

表７

钢 丝 绳 类 型 比　　值

承载索
≥６０

≥０．０４５（犖０）
１／２的要求，犖０ 为每年通过承载索的车轮次数

４．２．２．２　钢丝绳最小张力与重车重力之比应大于表８中的数值。

表８

钢 丝 绳 类 型 使　用　情　况 比　　值

往复式索道的承载索
重锤张紧 １０

两端锚固 ８

运载索

重力式单抱索器和弹簧式单抱索器或

抱口间距小于钢丝绳２倍捻距的弹簧式双抱索器
１０

鞍式抱索器和抱口间距大于钢丝绳２倍捻距的弹簧式双抱索器 ８

４．３　钢丝绳的连接与末端固定

４．３．１　钢丝绳连接部件的破断力应大于钢丝绳最小破断张力。

４．３．２　承载索在一个拉紧区段内，宜采用整根密封钢丝绳。需要连接时，应采用线路套筒连接。连接

套筒的位置距离支架不应小于１５ｍ。

４．３．３　承载索与张紧索的连接应采用过渡套筒连接。

４．３．４　运载索和牵引索的编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由有编接经验的人员进行编接；

———钢丝绳接头的编接长度不应小于钢丝绳直径的１２００倍；

———编接后在张紧状态下，其编接插入点之间直径增大量不应超过钢丝绳实际直径的６％。

４．３．５　承载索的锚固

４．３．５．１　采用夹块锚固方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夹块的数量应由计算确定；

———应采用一组夹块工作、另一组夹块备用的双重锚固方式，两组夹块的数量应相同，两组夹块之

间应留有５ｍｍ的观察间隙；

———相关连接部件的破断力应大于承载索的最小破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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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５．２　采用圆筒锚固方式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圆筒直径不应小于承载索直径的６０倍。

———圆筒表面应衬抗滑耐压材料。

———承载索在圆筒上的缠绕圈数应以１．５倍最大张力和０．２的摩擦系数计算确定，但不应少于

３圈。

———承载索的尾部应采用至少３副夹块锚固在支座上，其中２副工作，１副备用。工作夹块与备用

夹块之间应留有５ｍｍ的观察间隙。

———夹块与钢丝绳的摩擦系数取０．１３，夹块的抗滑力不应小于剩余张力的２倍。

———圆筒上各金属构件的抗拉安全系数不应小于６。

４．３．６　张紧索一般采用末端套筒进行固定，亦可采用夹块或圆筒锚固方式进行固定。采用夹块锚固方

式时，应符合４．３．５．１的相关规定；采用圆筒锚固方式时，圆筒直径不应小于张紧索直径的２０倍，并符

合４．３．５．２的相关规定。

４．３．７　双线往复式索道的牵引索，一般采用末端套筒与货车连接，亦可采用圆筒锚固方式或固定抱索

器与货车连接。采用固定抱索器连接时，应将牵引绳编接或闭环。

４．４　钢丝绳的维护与检查

４．４．１　应根据钢丝绳的种类、用途和工作环境对钢丝绳进行维护。维护时对钢丝绳的频繁弯曲或弯曲

应力较大部位应进行适当清洗并按钢丝绳使用说明进行润滑。

４．４．２　应根据钢丝绳的使用情况对钢丝绳进行润滑。润滑应在较干燥的天气下进行，润滑之前应清除

钢丝绳表面污物。

４．４．３　应定期对钢丝绳进行目测检查。目测检查前，应采用对钢丝绳没有损伤的机械方法清除钢丝绳

表面的油脂和污物，目测检查应在白天从钢丝绳两侧同时观察，而且钢丝绳的速度不应超过０．５ｍ／ｓ，

应记录检查结果。

４．５　钢丝绳的报废与局部更换

４．５．１　钢丝绳的报废或局部更换由下列因素判定：

———断面的缩小值；

———断丝的局部聚集；

———绳股断裂；

———断丝的增加率。

如果钢丝绳的损坏是由鞍座、绳轮等存在的缺陷引起的，在换钢丝绳之前应消除这些缺陷。出现外

部事件（雷击、脱索等）之后，是否报废或局部更换应视具体情况加以确定。

４．５．２　应按ＧＢ９０７５的有关规定判断钢丝绳是否需要报废或局部更换。

４．５．３　当钢丝绳需要更换时，所更换的钢丝绳宜与被更换的钢丝绳同类型、同规格。如采用不同类型

和规格的钢丝绳进行更换时，应确保所更换的钢丝绳的性能不低于被更换的钢丝绳，并与抱索器钳口、

绳槽等相关要素相适应。

５　货车

５．１　一般规定

５．１．１　对于双线循环式索道，一般情况下应选用下部牵引式货车；当地形凸起，线路长度不超过２ｋｍ，

无需设置转角站时，宜选用水平牵引式货车。

５．１．２　一般情况下应选用翻转式货车；当运输黏结性物料时宜选用底卸式货车。

５．１．３　货车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规定的纵、横向摆动情况下，货车应具有安全通过线路支架、平稳进出站房、顺利完成站内作

业所需要的外部形状和外形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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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定的纵、横向摆动情况下，货车的有关部位应与所有的导向装置相适应；

———货车的承载部件及其连接件应便于检查；

———货车的裸露表面应进行防腐处理；

———在低温环境中工作的货车，其承载部件应采用低温韧性好、延伸率和裂纹延伸小的材料进行

制造；

———抱索器（运行小车）、吊架和货箱之间的连接件装置应防止自行松脱；

———货车应设启闭灵活、锁定可靠、便于货箱自动复位的锁定装置。

５．１．４　货车的计算应计入下列载荷：

———基本载荷：自重、有效载重和牵引索对货车的附加压力；

———附加载荷：风载荷、冰雪载荷、制动时的惯性力，货车通过托、压索轮（鞍座）时离（向）心力所产

生的阻力、货车通过导向装置时所产生的阻力等；

———计算货车吊架时应特别考虑在承受基本载荷和附加载荷后产生的扭矩。

５．１．５　货车的承载能力系列如下：

———单线循环式索道应为：４００ｋｇ、７００ｋｇ、１０００ｋｇ、１２５０ｋｇ；

———双线循环式索道应为：１０００ｋｇ、２０００ｋｇ、３２００ｋｇ；

———其他型式的索道可按设计确定。

５．１．６　循环式货车的运行速度宜为：１．６ｍ／ｓ、２．０ｍ／ｓ、２．５ｍ／ｓ、２．８ｍ／ｓ、３．１５ｍ／ｓ、３．６ｍ／ｓ、４．０ｍ／ｓ、

４．５ｍ／ｓ、５．０（双线）ｍ／ｓ，对于设置自动转角站或自动迂回站的双线循环式索道，货车的最高运行速度

应符合表９的规定。

表９

水平滚轮组曲率半径／ｍ — ４０ ５０ ６０ ７０

迂回轮直径／ｍ ５ ６ — — —

最高运行速度／（ｍ／ｓ） １．６ ２．０ ２．５ ２．８ ３．１５

５．１．７　货车应按顺序编号。

５．２　抱索器与运行小车

５．２．１　抱索器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抱索器的抗滑力不应小于重车重力在最大倾角处沿钢丝绳方向分力的１．３倍；

———当牵引索直径变化±１０％，抱索器的抗滑力仍应符合上述要求；

———抱索器的钳口应保证货车横向摆动０．２０ｒａｄ或０．３５ｒａｄ（采用脱挂式抱索器的单线索道）时，

能顺利通过托、压索轮；

———对于采用重力式抱索器的货车，应分别校核空车和重车的抗滑能力；

———计算抱索器抗滑能力时，抱索器钳口与钢丝绳的摩擦系数宜取０．１３。

５．２．２　抱索器型式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５．２．２．１　单线循环式索道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运行速度大于２．５ｍ／ｓ时，可选用弹簧式脱挂抱索器；

———当运输能力和装载条件合适时，可选用弹簧式固定抱索器；

———当运行速度小于２．５ｍ／ｓ和爬坡角为２０°～３０°时，可选用重力式抱索器；

———当爬坡角小于２０°时，可选用鞍式抱索器。

５．２．２．２　双线循环式索道符合下列规定：

———一般应选用重力式抱索器；

———当承载能力大于３２００ｋｇ和运行速度大于３．６ｍ／ｓ时，应选用弹簧式抱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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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３　运行小车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各车轮之间应设载荷平衡装置；

———车轮轮缘断面形状应与线路套筒相适应，车轮直径不宜超过２８０ｍｍ；

———车轮宜设对承载索有保护作用的耐磨轮衬；

———承载能力为１０００ｋｇ时宜采用２轮式运行小车；承载能力为２０００ｋｇ时宜采用４轮式运行

小车。

５．３　吊架与货箱

５．３．１　吊架的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应采用焊接结构；

———吊架高度应按货车在承载索或运载索倾角最大的支架上纵、横向摆动０．２０ｒａｄ（采用脱挂式抱

索器的单线索道横向摆动为０．３５ｒａｄ）时，货车不应接触该支架的任何部位的条件确定。

５．３．２　货箱的容积系列如下：

———单线循环式索道应为：０．２５ｍ３、０．３２ｍ３、０．４ｍ３、０．５ｍ３、０．６３ｍ３、０．８ｍ３、１．０ｍ３、１．２５ｍ３；

———双线循环式索道应为：０．５ｍ３、０．６３ｍ３、０．８ｍ３、１．０ｍ３、１．２５ｍ３、２．０ｍ３、２．５ｍ３；

———其他型式的索道可按设计确定。

５．３．３　货车有效容积的利用系数，当运输松散物料时宜采用０．９～１．０；当运送黏结性物料时宜采用

０．８～０．９。

５．３．４　货箱宽度与运输物料最大块度之比，应符合下列规定：

———当采用回转式装载设备时，不应小于８；

———当采用重力装载闸门和其他非振动装载设备时，不应小于４；

———当采用振动装载设备时，其比值可适当减小。

６　线路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索道线路不宜跨越工厂区，当需要跨越铁道、公路、航道、架空电力线路和建筑物等设施时，应符

合国家有关规定，并设保护设施。不设保护设施的路口应设醒目的警示牌。

６．１．２　索道线路支架和相关设施应避开滑坡、雪崩、塌方、沼泽、泥石流、溶洞等不良工程地质区或采矿

崩落区。当受条件限制不能避开时，支架应采取可靠的工程措施。

６．１．３　索道线路应尽量远离居民区。

６．１．４　建在机场或军事设施附近的索道，其线路选择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６．２　线路选择

６．２．１　一段驱动的索道，其线路中心线的水平投影应为一直线，当受条件限制设转角站时，应经技术经

济比较后方可确定；多段驱动的索道，其线路中心线的水平投影可为折线。

６．２．２　循环式索道的线路，应避开多次起伏的地形和高差很大的凸起地段以及难以跨越的凹陷地段。

６．２．３　往复式索道线路应力求通过凹陷地形。

６．２．４　大风地区应尽量减小索道线路与主导风向的夹角。

６．２．５　索道线路应便于检修，并应考虑各支架的通行条件。

６．３　线路设计

６．３．１　线路设计应符合表２和表３的有关规定。

６．３．２　跨距与车距水平投影值之比应避开整数值，宜取：０．３～０．４，０．８５，１．１５～１．３，１．７５，２．３～２．６，

３．４５。

６．３．３　凹陷区段支架的高度，应按照相邻两跨没有货车、承载索或运载索最大张力增大３０％时，钢丝

绳不脱离鞍座或托索轮的条件进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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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４　钢丝绳在支架两侧的倾角，应按ＧＢ５０１２７中的相关公式进行计算，钢丝绳的最大倾角不应超

过抱索器所允许的爬坡角。

６．３．５　单线循环式索道

６．３．５．１　站前第一跨的跨距宜为５ｍ～１０ｍ。

６．３．５．２　对于平坦地段或坡度均匀的倾斜地段，运载索在各支架上的载荷应大致相等。

６．３．５．３　在凸起侧型区段内，各支架上托索轮的径向载荷宜相等，支架高度应不小于４ｍ，跨距不宜小

于１５ｍ。

６．３．５．４　选用带导向翼的抱索器时，可采用压索式支架。压索式支架的高度，应按运载索最小张力减

小２０％、货车载荷增大２５％时，运载索不应离开压索轮的条件进行设计。

６．３．５．５　运载索的最大倾角不应大于４５°。

６．３．６　双线循环式索道

６．３．６．１　在凸起区段内承载索在每个支架上的弦折角，宜符合下列规定：

———下部牵引式索道为０．０３ｒａｄ～０．０４ｒａｄ；

———水平牵引式索道为０．０５ｒａｄ～０．０６ｒａｄ。

６．３．６．２　凸起地段支架的高度，应不小于５ｍ，跨距不宜小于２０ｍ。当总折角较大并受地形限制时，

可采用带有大曲率半径垂直滚轮组的连环架代替支架群。

６．３．６．３　承载索在每个支架上的最大折角，一般宜控制在０．１０ｒａｄ～０．１５ｒａｄ，大跨距两端的支架不宜

超过０．３０ｒａｄ。

６．３．６．４　站前第一跨的跨距宜小于车距，并宜小于６０ｍ。

６．３．７　往复式索道应采用大跨距跨越线路，不设或少设中间支架。

６．４　线路设备

６．４．１　鞍座

６．４．１．１　鞍座应采用铸钢或焊接结构，绳槽宜设带润滑装置的尼龙或青铜衬垫。

６．４．１．２　承载索作用在鞍座绳槽内的比压应小于衬垫材料许用值。比压按公式（２）计算：

狆＝
１．５犜
犱犚

…………………………（２）

　　式中：

狆———单位面积上的压力，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犜———作用在鞍座绳槽上承载索的张力，单位为牛（Ｎ）；

犱———承载索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犚———鞍座绳槽曲率半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６．４．１．３　鞍座绳槽曲率半径应按公式（３）计算：

犚≥０．５狏
２ …………………………（３）

　　式中：

犚———鞍座绳槽曲率半径，单位为米（ｍ）；

狏———货车运行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同时应满足：无衬或青铜衬鞍座曲率半径不小于承载索直径的１００倍；尼龙衬鞍座不小于承载索直

径的１５０倍。

６．４．１．４　对于循环式索道，当承载索在支架上的最大折角小于或等于１６°时，宜选用摇摆式鞍座；大于

１６°时，宜选用固定式鞍座。

６．４．１．５　往复式索道应选用固定式鞍座，鞍座应有足够的长度，以保证承载索在最小张力和有效荷载

增加１０％的情况下，两端均留有０．０３ｒａｄ的余量。

６．４．１．６　鞍座端部应为圆弧，圆弧的半径不应小于承载索直径的５倍，长度不应小于承载索直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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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倍。

６．４．１．７　鞍座的结构应保证货车在允许的纵、横向摆动范围内，顺利通过。

６．４．２　牵引索导向装置

６．４．２．１　牵引索导向装置应保证货车在正常摆动条件下，将牵引索导入托索轮的绳槽内，并且不应碰

到货车的任何部位。

６．４．２．２　当牵引索未能落入托索轮的绳槽时，牵引索导向装置仍能保证货车顺利通过。

６．４．３　托（压）索轮组

６．４．３．１　无衬钢托（压）索轮的直径不宜小于运载索直径的１５倍，每个托（压）索轮的允许折角，应根据

允许径向载荷和运载索的张力计算决定，但不宜大于５°。每个托（压）索轮上的径向载荷，应符合表１０

的规定。

６．４．３．２　采用软质耐磨衬垫的托索轮直径不宜小于运载索直径的１０～１２倍，压索轮直径不宜小于运

载索直径的８～１０倍，每个托（压）索轮的允许折角，不宜大于４°，每个托（压）索轮上的径向载荷，应按公

式（４）计算：

［Ｐ］＝狆犇２犱 …………………………（４）

　　式中：

［Ｐ］———每个有衬托（压）索轮的允许径向载荷，单位为牛（Ｎ）；

狆———软质耐磨衬垫的比压，单位为兆帕（ＭＰａ），狆＝０．２ＭＰａ～０．５ＭＰａ，根据衬垫的耐磨性

确定；

犇２———托（压）索轮新衬垫绳槽底部的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运载索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表１０

托（压）索轮直径／ｍｍ 最大许用径向载荷／ｋＮ 适用钢丝绳直径／ｍｍ

３００ ３．０ ≤２０

４００ ５．０ ２２～２６

５００ ７．５ ２８～３２

６００ １０．０ ３４～４０

６．４．３．３　６轮和８轮托（压）索轮组的大平衡梁应配置在小平衡梁的内侧，不宜采取重叠设置方式。

６．４．３．４　对于跨距较大和弦折角为负值或建于大风地段的支架，其托索轮组的外侧应设置钢丝绳捕索

器，内侧应设挡索板。

６．４．３．５　对于压索式支架或采用组合式托压索轮组的支架，不仅应在其索轮组的外侧设钢丝绳捕索

器，内侧设挡索板外，还应在横梁上设挡臂式二次保护装置，以挡住捕索器未能捕捉到的运载索，并使索

道自动停车。

６．４．４　在单线索道线路上，不应设置单个的托索轮。

６．４．５　对于双线索道，应配备承载索加油车，安全措施得当时可配备检修车。

６．５　支架及基础

６．５．１　支架和基础的设计应符合 ＧＢ５０００７、ＧＢ５０００９、ＧＢ５００１０、ＧＢ５００１７和 ＧＢ５０１９１的有关

规定。

６．５．２　计算支架及基础强度时，应考虑以下荷载：

———永久荷载：如结构自重及非结构组成的自重（如起吊架、附属装置和固定的设备）等；

———可变荷载：如钢丝绳产生的力、运载工具产生的力、动荷载、风荷载和冰雪荷载；

———特殊荷载：如货车卡车力和按有关规定确定的地震作用。

６．５．３　荷载组合分为索道运行和索道停运两种不同情况，应按最不利荷载组合并考虑钢丝绳的动力影

响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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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４　支架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支架的结构重要性系数应为１．１；

———支架的主要承载构件，应进行疲劳校核；

———支架采用螺栓连接时，螺栓应紧固，防松措施应得当。

６．５．５　支架的材料应符合下列规定：

———支架应采用钢材或钢筋混凝土（包括预应力混凝土）材料制作，不应采用绷绳拉紧的支架（堆货

索道除外）；

———在环境温度低于－２０℃时，主要承载构件应采用镇静钢；

———支架金属结构所用的开口型材，其壁厚不应小于５ｍｍ，管材及闭口型材壁厚不应小于

２．５ｍｍ，管材和闭口型材的外表面上应有防锈层。

６．５．６　支架基础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支架基础应尽量采用短柱式钢筋混凝土基础，如遇岩石类基础应采用梁式或锚杆基础。

———钢支架基础顶面应高出地面３００ｍｍ，钢筋混凝土支架的基础顶面宜低于地面２００ｍｍ～

３００ｍｍ；在冰冻区基础底面应埋至冻土深度以下；基础周围应有必要的排水和边坡护坡等

设施。

———在最不利荷载组合下，基础的抗滑移、抗倾覆和抗扭转，应按ＧＢ５０００７中对于基础甲级设计

等级的要求进行设计。

———基础位于边坡附近时，应验算边坡稳定性。

６．５．７　起吊架和地锚

６．５．７．１　支架上应设固定式起吊架。

６．５．７．２　对于压索式支架或采用组合式托压索轮组的支架，宜在起吊架下方的支架基础或附近适当位

置上，各设１个地锚。

６．５．７．３　起吊架和地锚的结构应能承受安装或检修钢丝绳时所产生的各种载荷，并便于布置小型起重

装置和其他检修器具。

６．５．８　检修平台

６．５．８．１　支架上应安装检修平台。

６．５．８．２　检修平台的结构设计和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平台的坡度应与钢丝绳的平均倾角一致，当钢丝绳的平均倾角较大时，应设计成阶梯式；

———在不利的位置单个载荷宜为２ｋＮ；

———均布载荷宜按２．０ｋＮ／ｍ２ 计算；

———作用在栏杆上的横向载荷宜取０．５ｋＮ／ｍ；

———平台不应限制货车的纵向和横向偏摆；

———平台应防滑（油脂、冰）和防坠落；

———应考虑支架的扭转摆动。

６．５．９　爬梯和支架编号

６．５．９．１　支架上应设爬梯，高度在１０ｍ以上时爬梯应设护圈或防坠落装置；当高度超过２５ｍ时，每

隔１０ｍ应设带护栏的平台。

６．５．９．２　支架上应有连续的编号，并在爬梯入口醒目位置设非工作人员禁止攀登的警示牌。

６．５．１０　支架应验算支架顶端的扭转变形，在最不利载荷组合条件下支架顶端在水平面内的扭转角，对

于单线索道不应超过０．００８ｒａｄ，对于双线索道不应超过０．０１７ｒａｄ。

７　站房

７．１　一般规定

７．１．１　站内机械、电气设备及钢丝绳等不应危及正常操作人员和维修检查人员的人身安全。离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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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２．５ｍ的运行钢丝绳和设备的外露运转部分应设安全罩或防护网隔离。

７．１．２　固定安装的机械设备与墙壁之间的距离不应小于０．５ｍ，人行通道宽度不应小于１ｍ。站口滚

轮组和安装高度超过２ｍ的站内辅助设备，应设带护栏的操作平台或检修栈道。

７．１．３　索道驱动装置宜设单独驱动机房，机房的平面和空间布置应便于驱动机的起吊和维护。

７．１．４　控制室应力求设在便于观察货车装（卸）载和进出站的位置，控制室噪声不宜超过８０ｄＢ（Ａ）。

７．１．５　非公共通行的区域应隔离，非工作人员不应入内。

７．１．６　在有通行条件的单层站房的站口，应设防止行人或车辆横穿线路的隔离设施；高架站房的站口，

应设防止人员或物体坠落的保护设施。其他人员可接近的站房边缘，高差大于１．０ｍ的悬空或陡坡处

也应设防护设施。

７．１．７　站内不允许有积水，地面应有一定的排水坡度。

７．１．８　根据索道安全运营的需要，各站房应配备必要的检修设备和检修设施。

７．１．９　至少应在１个端站内设置检查和维护货车用的操作台。

７．１．１０　在装载站、卸载站和中间驱动站的适当位置应设有停车轨道，并备有易损件的备件，在端站应

设检修间。

７．１．１１　索道的物料装、卸处，凡有粉尘或其他危及人员健康安全的因素存在时，应采取措施达到职业

健康安全要求，否则索道不应投入运营。

７．１．１２　站房设计应符合消防要求。

７．２　站址选择

７．２．１　站房应选择地势较平坦、交通及供水供电较方便的位置，应避开不良工程地质带和采矿崩落区。

７．２．２　站址应不占或少占农田，并应尽量避开经济作物区和地下文物区。

７．２．３　站址选择应使钢丝绳的进、出站角满足货车脱、挂可靠和减小冲击的设计要求。

７．２．４　钢丝绳张力较大的站房宜作为驱动站，张力较小的站房宜作为张紧站。

７．２．５　双线循环式索道的自动转角站，不宜设在钢丝绳张力较小的地段。

７．２．６　采用多段驱动的循环式索道，其中间驱动站的位置和标高应根据牵引索或运载索等强度的原则

确定。必要时，尽可能使中间驱动站兼作转角站，以便优化站房选址和索道侧形设计。

７．２．７　承载索张紧区段的中间站

７．２．７．１　应按承载索在支架鞍座上摩擦阻力总和（考虑折减系数）不大于重锤张力的２５％的要求，校

验张紧区段的长度。

７．２．７．２　双锚站宜设在承载索张力较大的凸起地段，其高度不应小于５ｍ。

７．２．７．３　双张站或张锚站宜设在承载索张力较小的凹陷地段，其高度不宜小于９ｍ。

７．３　站房及站口设计

７．３．１　货车在站内的净空尺寸

７．３．１．１　货车的横向摆动值，在避风站内的直线轨道上为０．０８ｒａｄ，在曲线段轨道上为０．１６ｒａｄ；在非

避风站内均为０．１６ｒａｄ，但设有双导向板的轨段除外。

７．３．１．２　货车的纵向摆动值为０．１４ｒａｄ。

７．３．１．３　在计入货车的纵横向摆动后，货箱在翻转或打开时的最小净空应符合下列要求：

———距站房地坪不应小于０．２ｍ。

———有行人通行时，距墙不应小于０．８ｍ；无行人通行时，距墙不应小于０．６ｍ，距突出物不应小于

０．３ｍ。

７．３．２　货车轨道

７．３．２．１　轨道及其吊挂系统应有足够的刚度。

７．３．２．２　吊架或吊钩的间距，重车侧直线段宜为２ｍ，空车侧直线段宜为２．５ｍ～３．０ｍ，曲线段根据

曲率半径不同适当减小。每根轨道的吊挂点不应少于２个，且吊挂点与轨道接头处之间的距离不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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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５００ｍｍ。吊挂结构应便于调整轨道坡度。

７．３．２．３　主轨的最小平面曲率半径，应符合表１１的规定。副轨的最小平面曲率半径宜取２ｍ。主轨

和副轨的立面曲率半径均不应小于５ｍ。

表１１

货车运行速度／（ｍ／ｓ） ０．５ １．２ １．６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６ ４．０ ４．５

最小平面曲率半径／ｍ ２．５ ４ ７ １０ １２ １５ １８ ２０ ２５

７．３．２．４　轨道的平面反向弧之间应有不小于１．５ｍ的直线段。

７．３．３　装载站和卸载站料仓的有效容积应根据索道长度、运输能力、工作制度、检修和处理故障的时间

以及相关车间或运输工具的生产要求确定。

７．３．４　货车装载

７．３．４．１　应根据物料性质和索道运输能力选择装载设备。

７．３．４．２　宜采用内侧装载方式。

７．３．４．３　在装载位置应设防止货箱摆动的导向板或稳车器。

７．３．５　货车卸载

７．３．５．１　料仓顶部一般应设格筛。当卸载区段很长并采用机械推车时可不设格筛，但应在卸料仓两侧

或中间设置带栏杆的操作通道。格筛的筛孔不应大于３００ｍｍ×３００ｍｍ，栏杆的高度不应小于１．１ｍ。

７．３．５．２　货车卸载时，对于翻转式货车，货箱翻转最大摆动界限尺寸最低点距格筛不应小于物料最大

块度加０．０５ｍ；对于底卸式货车，货箱距格筛不应小于物料最大块度加０．０５ｍ。

７．３．５．３　应设便于卸载后的货箱自动复位或自动关闭卸料口的装置。

７．３．６　站口设计

７．３．６．１　设有凸形或凹形垂直滚轮组的双线循环式索道站口，滚轮组曲率半径应按货车通过时牵引索

作用在抱索器上的压力小于允许值或牵引索不脱出钳口、空货车不被抬离轨道的条件校验。

７．３．６．２　对于采用脱挂式抱索器的循环式索道，当钢丝绳俯角出站时，为了防止挂结失误的货车滑向

线路，应设监控装置，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挂结失误的货车出站。

７．３．６．３　承载索仰角进站时，空索倾角应大于轨道倾角，但两者之差不宜大于０．０５ｒａｄ。

７．３．６．４　承载索俯角进站时，空索倾角应小于轨道倾角，但两者之差不宜大于０．０５ｒａｄ。

７．３．６．５　对于无人值守的张紧站，承载索的进站仰角宜小于０．０５ｒａｄ，且不设凹形垂直滚轮组，否则应

设防脱索监控装置。

７．３．６．６　货车的抱索器与牵引索或运载索挂结时，货车速度宜与钢丝绳的速度一致。挂结段内应设稳

索轮消除钢丝绳运行的颤动，钢丝绳在稳索轮上的最小折角不应小于０．０１ｒａｄ。进入挂结段的轨道在

２ｍ长度范围内不应有平面上的弯曲。

７．３．６．７　单线循环式索道站口除满足７．３．６．６的要求外，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挂结段轨道的刚度，应能保证抱索器行走轮的横向窜动不大于２ｍｍ，轨道平面与运载索中心

线之间的水平距离应能调节；

———挂结段和脱开段站口轨道的坡度，应与运载索进出站角相适应，站口轨道的端部应有立面曲率

半径为３ｍ～５ｍ的弧形开口段；

———采用弹簧式抱索器的货车进入挂结段之前，运载索宜导平并使钳口处于最大开度状态；

———采用重力式抱索器的货车，挂结段前应设钳口定向器，挂结段内应设可调式弹性压板；

———进、出站口应设限制货车摆动的双导向板，使货车在与运载索挂结、脱开过程中横向摆动不大

于０．０１ｒａｄ，纵向摆动不大于０．１ｒａｄ。

７．３．７　单线索道转角站货车脱开运载索运行时应自溜，不应采用人工推车。

７．３．８　双线索道自动转角站与自动迂回站货车运行速度应符合表９的规定；在距离水平滚轮组或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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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进出点的５ｍ处，应各设一个宽边垂直托辊，防止意外脱索。

７．４　站内设备

７．４．１　驱动装置

７．４．１．１　对于高架式站房宜采用立式驱动装置；对于单层站房宜采用卧式驱动装置。

７．４．１．２　应选用摩擦式驱动装置，不宜采用夹钳式驱动装置。

７．４．１．３　驱动装置应有０．３ｍ／ｓ～０．５ｍ／ｓ的检修速度，并能实现短时反向运行。

７．４．１．４　驱动轮的直径不应小于牵引索或运载索直径的８０倍。

７．４．１．５　驱动轮上力的传递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对于循环式索道应验证下列载荷情况下钢丝绳的最大张力、最小张力及最大圆周力：

———重车侧和空车侧按设计车距布满重车和空车的正常运行情况；

———线路最不利下坡区段缺重车或空车的最不利正力运行情况；

———线路最不利上坡区段缺重车或空车的最不利负力运行情况。

ｂ）　对于往复式索道应按下列情况验证每一循环钢丝绳的最大张力、最小张力及最大圆周力：

———重车上行（或下行）从离开下（上）站到到达上（下）站，其中包括依次经过支架各点钢丝绳

张力的变化曲线；

———空车下行（或上行）从离开上（下）站到到达下（上）站，其中包括依次经过支架各点钢丝绳

张力的变化曲线；

———上述两种情况作用在驱动轮上的钢丝绳张力差（圆周力曲线）。

ｃ）　非匀速运动时，应计算下列质量的惯性力：

———牵引索（或运载索）质量；

———运载工具质量；

———载荷质量；

———由钢丝绳带动的转动部分的变位质量。

７．４．１．６　正常起、制动时的加、减速度宜符合下列要求：

———对于循环式索道宜为０．１ｍ／ｓ２～０．１５ｍ／ｓ
２；

———对于往复式索道宜为０．５ｍ／ｓ２～０．７ｍ／ｓ
２。

７．４．１．７　紧急制动时的减速度应符合下列要求：

———对于循环式索道不应大于１．０ｍ／ｓ２；

———对于往复式索道不应大于２．０ｍ／ｓ２。

７．４．１．８　摩擦式驱动装置的防滑安全应符合下列要求：

防滑安全系数，在正常运行时不应小于１．５；在最不利载荷情况下启动或制动时，不应小于１．２５，并

按公式（５）计算：

狋ｍｉｎ（ｅμ
α
－１）

狋ｍａｘ－狋ｍｉｎ
≥１．２５ …………………………（５）

　　式中：

狋ｍｉｎ———最不利载荷情况下，正常起、制动时驱动轮出侧或入侧牵引索的最小张力，单位为牛（Ｎ）；

狋ｍａｘ———最不利载荷情况下，正常起、制动时驱动轮出侧或入侧牵引索的最大张力，单位为牛（Ｎ）；

ｅ———自然对数的底数；

μ———牵引索与驱动轮衬垫的许用摩擦系数；

α———牵引索在驱动轮上的包角，单位为弧度（ｒａｄ）。

７．４．１．９　驱动轮衬垫的比压，应按公式（６）校核：

１．５（狋ｒ＋狋ｃ）

犇犱
≤ ［狆］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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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狋ｒ———驱动轮入侧的牵引索张力，单位为牛（Ｎ）；

狋ｃ———驱动轮出侧的牵引索张力，单位为牛（Ｎ）；

犇———驱动轮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犱———牵引索直径，单位为毫米（ｍｍ）；

［狆］———驱动轮衬垫的允许比压，单位为兆帕（ＭＰａ）。

７．４．１．１０　驱动装置的制动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制动器应具有逐级加载和平稳停车的制动性能；

———对于制动型和停车后会倒转的动力型循环式索道，应设工作制动器和安全制动器，但对于断电

后能自然停车并且停车后不会倒转的循环式索道，可仅设工作制动器；

———对于往复式索道的驱动装置，应设工作制动器和安全制动器；

———当运行速度超过额定值的１５％时，工作制动器和安全制动器应能自动相继投入工作，并使减

速度控制在０．５ｍ／ｓ２～１．０ｍ／ｓ
２ 的范围内；

———每一套制动器应能使索道在最不利载荷情况下停车；

———安全制动器应作用在驱动轮、具有足够缠绕圈数的卷筒或与卷筒连接的制动盘上；

———应采取措施防止制动块和制动面沾上液压油、润滑油脂和水；

———安全制动器应能手动控制。

７．４．１．１１　驱动装置电动机的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可选用交流或直流电动机，但对于侧形复杂、运行速度高或负力较大的索道，宜选用直流电

动机；

———按正常载荷情况计算电动机功率时应计入功率备用系数，对于动力型索道取１．１５，对于制动

型索道取１．３０，并应按最不利载荷情况下启动或制动时的功率与所选电动机额定功率的比值

不大于该电动机过载系数的０．９倍的条件校验。

７．４．２　张紧装置

７．４．２．１　张紧装置的行程不应小于下列各项的代数和：

———温差引起的长度变化；

———承载索、运载索或牵引索的结构性伸长（永久伸长）；

———各种运行载荷情况下钢丝绳垂度不同而产生的长度变化；

———各种运行载荷情况下钢丝绳的弹性伸长，对于运载索和牵引索的弹性模数可取８０ｋＮ／ｍｍ２

（新绳）和１２０ｋＮ／ｍｍ２（旧绳）进行计算。

７．４．２．２　运载索或牵引索张紧小车的行程除满足７．４．２．１的要求外，还应考虑小车安装时的位置误差

以及钢丝绳编接接头损坏而需截去接头长度后再次编接时小车移位的需要。对于堆货索道，为适应卸

载站经常移动的要求，小车行程不宜小于５０ｍ。

７．４．２．３　重锤张紧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保证在气候条件不好的情况下也能正常运动；

———应采用机械限位的方式限制行程，在正常运行的情况下，不应达到极限位置；

———张紧小车两端应装设行程限位开关；

———张紧小车和张紧重锤的轨道导向装置应保证张紧小车和张紧重锤不发生脱轨、卡阻等事故；

———张紧装置应设起吊装置或调绳绞车，以便进行维修工作；

———张紧重锤的支撑结构、钢绳的附件和端部连接件应防止锈蚀，并应便于检查、维修和更换。

７．４．２．４　液压张紧装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应设置安全阀，安全阀应有单独的卸压回路；

———液压管路和连接元件的破裂安全系数不应小于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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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设油压、油温显示装置；

———液压系统应设手动控制装置；

———在低温环境中工作的液压张紧装置应有防冻措施；

———油缸的固定点宜采用球铰。

７．４．３　绳轮

７．４．３．１　应按最不利载荷作用在绳轮上的条件来进行设计或选型。

７．４．３．２　采用焊接结构时应进行消除内应力处理。

７．４．３．３　绳轮宜设软质耐磨衬垫，衬垫槽形应与所选钢丝绳相适应。

７．４．３．４　绳轮轮缘的形状及高度应防止钢丝绳脱槽。当抱索器需要通过绳轮时，轮缘的形状应与抱索

器相适应。

７．４．３．５　绳轮的直径应符合下列规定：

———对于牵引索和运载索绳的导向轮，应符合表１２的规定；

———对于牵引索或运载索的张紧轮，不应小于张紧索直径的４０倍；

———对于承载索的张紧轮，不应小于张紧绳直径的２５倍。

表１２

包角／（°） ＞４～２０ ＞２０～９０ ＞９０

犇／犱 ４０ ６０ ８０

７．４．４　自动转角站的水平滚轮组

７．４．４．１　滚轮直径不宜小于６００ｍｍ，宽度不宜小于１４０ｍｍ。

７．４．４．２　牵引索在滚轮上的折角不宜大于３°或按滚轮径向载荷不大于６ｋＮ的条件确定。

７．４．４．３　货车通过滚轮组时，牵引索作用在抱索器钳口上的水平力不应大于１０ｋＮ。

７．４．５　脱开器与挂结器

７．４．５．１　应能在规定的速度下脱开和挂结，并能实现低速反向运行。

７．４．５．２　应能保证在脱开与挂结区段仅有一辆货车，脱开与挂结前后钢丝绳能稳定运行。

７．４．５．３　应采取措施防止冰雪对脱挂过程产生影响。

７．４．５．４　脱开器和挂结器应便于检查和维修。

７．４．５．５　应能调整抱索器和钢丝绳的相对位置。

７．４．６　加速装置与减速装置

７．４．６．１　加、减速装置的平均加、减速度不应大于１．５ｍ／ｓ
２。

７．４．６．２　当抱索器与钢丝绳挂结时，抱索器与钢丝绳的速度差，不应大于０．３ｍ／ｓ。

７．４．６．３　加、减速装置应能自动地与钢丝绳的运行速度和方向相适应。

７．４．６．４　宜采用从钢丝绳直接取能的方式实现加速与减速。

７．４．６．５　当货车反向运行时应能正常工作。

７．４．７　偏斜鞍座

７．４．７．１　偏斜鞍座在站口的安装角度应与承载索的进、出站角相适应。

７．４．７．２　承载索通过偏斜鞍座进站后的偏斜角度，应按７．３．１．１和７．３．１．２货车摆动要求不碰触货车

任何部位的条件进行校验。

７．４．７．３　承载索在鞍座内的包角应在偏斜鞍座的允许角度内。对于俯角进站站口，当１辆重车接近站

口时承载索的重索倾角不应大于０．１５ｒａｄ。

７．４．８　往复式索道端站，应设能限制货车位置的停止器和缓冲器，当货车超过停止界限时索道应能自

动停车。

７．４．９　其他辅助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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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９．１　货车载重较大或站房较长时应设推车设备。

７．４．９．２　对于运输黏结性物料的索道，装、卸料仓宜设便于装卸的相关设备。

７．４．９．３　装载位置宜设阻车、计量、推车等设备。

７．４．９．４　发车位置宜设保证车距或发车间隔时间的发车设备。

７．４．９．５　卸载站的货箱复位处宜设推车设备。

８　电气

８．１　一般规定

８．１．１　索道宜采用独立的双回路电源供电；受条件限制时，也可采用单电源供电。

８．１．２　安全电路在正常工作时应是闭合回路，并应通过断开电路的方式来实现安全保护。

８．１．３　所有信号应在所需的全部条件具备后才可传递。一旦某一保证安全的条件没有具备，则应取消

该信号的传递。

８．１．４　索道起动完毕后，准备就绪或要求运行的指令信号应自动撤销。

８．１．５　采用自动控制的索道，应具有手动控制方式。

８．１．６　从一种控制方式到另一种控制方式的切换，应在索道停止运行的情况下进行。

８．１．７　货车的装卸区段、机械设备的维护区域和工作平台等处的适当位置，应设维修开关。

８．１．８　控制台、各站房、货车的装卸区段等处的适当位置，应设紧急停车按钮。紧急停车按钮应独立

于ＰＬＣ。

８．１．９　安全功能应采用钥匙开关或类似的元件并通过控制台进行屏蔽；安全功能屏蔽指示应醒目，并

在结束屏蔽时应易于识别。

８．２　拖动与控制

８．２．１　索道的主驱动系统的电气传动，可采用交流或直流传动方式。对于有负力的索道，宜采用具有

４象限运行特征的直流或交流变频传动方式。

８．２．２　在规定的荷载范围内，电气拖动装置应能平稳起动，且能实现反向运行。

８．２．３　在正常情况下，索道运行速度的变化不应超过±５％。

８．２．４　所有涉及安全起动的条件都具备时，运行指令才能生效。停车指令应优先于其他控制指令。

８．２．５　电气制动系统应使索道在正常制动和紧急制动时安全停车。当电气制动系统采用直流电源时，

应配备备用蓄电池。

８．２．６　工作制动器或安全制动器进行紧急制动时，主电机电源应立即自动切断；当进行正常制动时，主

电机电源最迟应在索道停止运行时切断。

８．２．７　往复式索道宜设速度显示、货车减速点的位置信号、货车位置显示、牵引索断索信号等装置。

８．３　保护与安全

８．３．１　索道主驱动电机应设置下列保护：

———缺相保护；

———低电压保护；

———过负荷保护；

———短路保护；

———堵转保护；

———直流电机失励保护；

———制动型索道零电流保护。

除过负荷保护外，保护装置动作时索道应能自动停止运行。

８．３．２　当出现下列情况时，索道应自动停止运行。当有条件时，还应显示故障位置。

———电动机保护装置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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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速度超过额定速度的１０％；

———站内或线路监控装置动作；

———拉紧小车或拉紧重锤超过极限位置；

———液压拉紧装置的油压超过正常值±１０％；

———紧急停车按钮动作；

———对于多段驱动的索道，当某一段索道发生故障时，其他区段的道应立即停车。

当故障排除并经人工复位后，才能再次启动索道。

８．３．３　当制动系统和润滑系统的油压、油温、油位异常以及电机过负荷时，应报警。

８．３．４　安全回路的电源电压，不应超过交流有效值５０Ｖ或直流６０Ｖ。

８．３．５　延迟触发紧急停车不应超过５００ｍｓ。

８．３．６　为了保证索道的安全运行，不应将电阻、电容、二极管等元件并联到安全关键件的断路器触点或

元件上。

８．３．７　对于采用弹簧式脱挂抱索器技术的索道，宜在站内设置抱索状态监控、抱索力量监控、脱索状态

监控、钢绳位置监控、抱索器外形监控等安全装置。

８．４　通讯与信号

８．４．１　各站房及控制室之间，应设内部直通专用电话，并有一套备用通讯系统。

８．４．２　至少应在一个站房或站房附近装设当地公用电话。

８．４．３　应配备用于维修钢丝绳和线路设备的对讲机。

８．４．４　当安全功能部分或全部被屏蔽时，工作电话系统仍应保持畅通。

８．４．５　应装设必要的显示设备，以便操作人员进行设备操作、了解运行情况和获取故障方面的有关

信息。

８．４．６　故障的显示应保持到下次起动为止。

８．４．７　重要的电压值、电流值和监测信号，应通过检测设备或与之等效的设备加以显示。

８．４．８　对应于索道的各种运行状态，其操作和显示的设备宜选用下列颜色：

———红色：紧急状态，危险情况，紧急停车；

———黄色：异常状态，报警，显示异常情况；

———绿色：安全状态，正常情况，正常停车；

———蓝色：待令状态，要求动作；

———白色／灰色／黑色：中间状态，没有特殊含义，边界线。

８．４．９　宜配备运行计时器及货车计数器。

８．４．１０　在索道沿线主要风口处应设电传风向风速仪，在有工作人员的站房应设风速显示装置及报警

装置。

８．５　防雷与接地

８．５．１　索道站房、线路支架、未绝缘的钢丝绳、机械设备及所有金属构件应直接接地。有条件时，索道

沿线每隔５００ｍ宜有一个接地点。应定期检查接地电阻值，其冲击接地电阻数值要求如下：

———索道站房、未绝缘的钢丝绳、机械设备及所有金属构件≤５Ω；

———线路支架＜３０Ω。

８．５．２　建在雷击频繁地区的索道，宜在承载索或运载索的上方设置单避雷线或双避雷线。

８．５．３　应采取技术措施防止雷电波形成的高电压从电源入户线侵入。

８．５．４　在电源引入的总配电箱处，宜设过电压保护装置。

９　线路保护设施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索道跨越铁路、航道、主要公路和其他重要设施时应设保护设施，并应遵守当地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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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２　保护范围较长和货车坠落高度较大时，应采用保护网；保护范围较短和货车坠落高度较小时，应

采用保护桥；索道线路横向坡度较大、货车或物料滚落后会造成事故时，应采用拦网。

９．１．３　保护设施顶面与运动货车底面之间的净空尺寸，不应小于货车的最大横向尺寸。

９．１．４　应按货车冲击的条件校验保护网底面与所跨越设施之间的净空尺寸。

９．１．５　保护网的宽度至少比索距宽３ｍ；保护桥的宽度，当货车坠落高度不大于３ｍ时，至少比索距宽

２．５ｍ；当索道跨距超过２５０ｍ时，该跨下部保护设施的宽度，应按承载索和货车均受２５０Ｐａ工作风压

作用而发生偏斜的条件校验。

９．２　保护网

９．２．１　保护网应由粗、细两层格网组成，细格网的网孔尺寸不宜大于２０ｍｍ×２０ｍｍ。

９．２．２　当不允许坠落细料时，宜铺板或采用其他措施代替细格网。

９．２．３　保护网的横剖面应有挡边，其高度宜为０．５ｍ～１．２ｍ。

９．２．４　保护网的跨距，不宜大于１００ｍ。

９．２．５　当保护网的跨距大于保护范围时，可仅在保护范围内设置格网。

９．２．６　保护网的支架，应设工作梯。

９．２．７　主索宜选用镀锌钢丝绳。

９．２．８　主索应采用两端锚固方式，其中一端应设张紧调节装置。

９．２．９　保护网的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主索的最大工作张力，应按保护网承受自身重力和雪载荷、环境温度最低或裹冰载荷、环境温

度为－５℃的条件计算；

———主索的抗拉安全系数不应小于２．５；

———货车坠落的允许高度，应按保护网跨度中间承受一辆重车冲击载荷的条件计算。

９．３　保护桥

９．３．１　保护桥宜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钢结构。

９．３．２　保护桥的桥面，应有缓冲设施。

９．３．３　保护桥的两侧，应设栏杆和防止坠落物料滚出桥面的侧板。

９．３．４　保护桥应设工作梯。

１０　运营

１０．１　一般规定

１０．１．１　索道应配备符合劳动法有关规定，经过培训具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管理、操作、维护和检修

人员。

１０．１．２　索道应经竣工验收，并建立相关制度、制定各种安全操作规程后，才能投入运营。

１０．１．３　索道运营单位应建立健全安全技术档案。安全技术档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索道工程竣工验收文件；

———钢丝绳检测、探伤记录；

———定期检查记录；

———日常使用状况记录；

———设备和各种仪器仪表的维护保养记录；

———设备故障和索道事故记录；

———固定抱索器移位记录；

———承载索窜位记录；

———交接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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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岗位及岗位责任制

１０．２．１　一般情况下，索道应设以下岗位：

———经理、主任或站长；

———生产、技术和安全主管；

———主控人员、运转工和检修工。

１０．２．２　经理、主任或站长的主要职责

１０．２．２．１　站长、经理或主任应由具有管理能力、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应能对索道的生产、

维修和安全负责。

１０．２．２．２　应根据索道类型和站内具体条件负责制定和组织实施下列各项制度和措施：

———安全操作规程，其内容应包括各岗位的准备工作、工作程序、注意事项等；

———岗位责任制，其内容应包括各岗位的主要职责、奖励及惩罚原则等；

———交接班制度，其内容应包括生产情况、设备运行情况、下一班注意事项、备件及工具使用情况、

各种记录等；

———检查、维护和检修制度，其内容应包括每日、每周、每月的检查和维护以及年度的检修制度等；

———应急预案，其内容应包括应急队伍的组建、事故处理程序、各种保障措施、事故处理情况报

告等。

１０．２．２．３　按规定时间向上级管理部门提交运行报告，如有特殊情况时应及时上报。

１０．２．２．４　应对索道站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考核和培训。

１０．２．３　生产、技术和安全主管的主要职责如下：

———坚守工作岗位，监督各项制度和措施的实施；

———负责指挥和协调生产、维修和安全工作；

———负责整理有关技术文件；

———做好有关记录。

１０．２．４　主控人员的主要职责如下：

———负责整条索道的控制和安全运行，运行中注意观察各个仪表的变化情况、设备运行状态及钢丝

绳的工作情况，发现异常应及时检查和处理；

———负责驱动装置的安全运转和维护、保养工作；

———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相关制度；

———在检修线路和处理事故时，应与作业人员保持联系，并在控制室的醒目位置摆放或悬挂“有人

作业”的警示牌；

———做好运行记录。

１０．２．５　运转工的主要职责如下：

———负责索道的装载、推车、发车、中转等生产工作，工作中注意观察站内设备的运行状态及钢丝绳

的使用情况，发现异常应及时检查和处理；

———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相关制度；

———负责装卸作业的运转工，应掌握料仓情况，异常时及时向主管汇报；

———做好运转记录。

１０．２．６　站内检修工的主要职责如下：

———负责站内设备和货车的检查、维护和检修工作；

———负责提出检修、材料、备件的月度计划，做好技术准备工作；

———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和相关制度，需要停车检修时，应通知主控人员进行正常停车，若有特殊情

况，方可按停车按钮进行紧急停车；

———协助运转工排除各种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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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检修记录。

１０．２．７　线路检修工的主要职责如下：

———负责钢丝绳、支架和线路设备的检查、维护和检修工作；

———负责排除线路故障；

———遵守安全操作规程、高空作业规程和相关制度；

———做好检修记录。

１０．３　检查、维修与运行

１０．３．１　索道的所有设备和各种钢丝绳，应按使用说明进行检查、润滑和维护，使其保持完好的工作状

态，以确保索道的安全运行。

１０．３．２　每天索道运行之前，应检查设备是否处于完好状态，并做记录，若有异常应及时进行处理，待正

常后方能运行。每日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钢丝绳在线路托（压）索轮组、鞍座以及站内各种绳轮上的位置；

———钢丝绳在编接区段、鞍座、线路套筒等处的断丝情况；

———驱动装置的电控、制动、润滑的系统的状况；

———张紧装置的行走小车和张紧重锤的位置和行程余量；

———货车抱索器钳口的开口状况、各转动部位的灵活程度和斗卡的可靠性。

１０．３．３　对线路托（压）索轮组、鞍座、滚轮组等设备应进行经常性的、不定期的检查和润滑。

１０．３．４　每月应对索道进行一次认真检查和维护，并做记录，每月的检查、维护应包括下列内容：

———对钢丝绳进行润滑；

———钢丝绳常见部位的断丝和其他外部损伤区域的断丝情况；

———钢丝绳的端部固定情况；

———钢丝绳和轨道在脱开和挂结区域的相互位置；

———索轮、鞍座的位置及紧固情况；

———货车在进（出）站、站内和线路上的运行情况；

———驱动装置的电控、制动、润滑系统的状况；

———张紧装置的行走小车和张紧重锤的位置和行程余量；

———货车状况；

———电气设备。

１０．３．５　每年应对索道进行一次全面检查、维护和检修，并做记录，对经过检修无法正常工作的设备和

达到报废标准的钢丝绳应予以更换。

１０．３．６　检修完毕后应对索道进行必要的测试，以确保索道能安全运行，并做详细记录。

１０．３．７　如遇暴风骤雨、冰雹等恶劣天气应及时停车，并对线路进行检查。

１０．３．８　对索道进行较大的技术改造或改扩建等应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

１０．３．９　采用固定式抱索器的单线循环式索道其抱索器应定期移位，移位间隔时间应按公式（７）进行

计算：

狋＝０．５６
犔
狏

…………………………（７）

　　式中：

狋———移位间隔时间，单位为小时（ｈ）；

犔———索道斜距，单位为米（ｍ）；

狏———货车运行速度，单位为米每秒（ｍ／ｓ）。

固定式抱索器应朝钢丝绳运行的反方向移动，每次移动的距离，应为包括导向翼长度在内的抱索器

总长加上两倍钢丝绳直径。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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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１０　承载索应根据使用情况进行窜位，每次窜位的间隔时间和窜动距离应根据索道的实际情况自

行确定。

１１　标志与标线

１１．１　道路交通标志

１１．１．１　警告标志：其形状为等边正三角形，颜色为黄底、黑边、黑图案。是警告行人及车辆已到达危险

区域，注意安全的标志。警告标志应设在距离危险区域２０ｍ～２５０ｍ处，如图１所示。

１１．１．２　禁令标志：其形状为圆形，颜色为白底、红圈、红杠、黑图案。是对行人及车辆的通行加以禁止

或限制的标志，禁令标志应设在需禁止或限制通行的路口或地点。如图２所示。

１１．２　道路交通标线

１１．２．１　限高标线形状为门形，由红白相间的标杆下垂一限高线组成，是指车辆装载高度不应超过其限

高界限，限高标线应在安全网或保护桥的两侧横跨道路设置，距保护网或保护桥３ｍ～５ｍ。如图３

所示。

　　　　　　　　　　　 单线货运索道　　　　　双线货运索道　　　　　往复式货运索道

图１　警告标志

　　　　　　　　　　　 禁止通行标志　　　　　禁止进入标志　　　　 禁止行人通行标志

图２　禁令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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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限高标线

犌犅１２１４１—２００８


		2025-01-27T12:09:05+0800




